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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通过的关于第 818/2017 号来文

的决定* ** 

来文提交人： E.L.G.(由律师 Valentín J. Aguilar Villuendas 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西班牙 

申诉日期： 2016 年 3 月 23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5 条作出的决定，已于 2017 年 4

月 5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19 年 11 月 26 日 

事由： 警方拘押期间受到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程序性问题： 属事理由不符、佐证不足、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拘留条件；缺少

完整公正的司法程序 

《公约》条款： 第 1、第 2、第 11、第 12、第 13 和第 16 条 

 

1. 申诉人 E.L.G.是西班牙公民，1979 年出生。申诉人称，缔约国侵犯了她根

据《公约》第 1、第 12、第 13 和第 16 条享有的权利。尽管申诉人并未明文援引

《公约》第 2 和第 11 条，但来文似乎也提出了与这些条款相关的问题。申诉人

由律师代理。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22 条做出了声明，自 1987 年 10 月 21 日起

生效。 

  

 * 委员会第六十八届会议(2019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6 日)通过。 

 ** 参加审议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艾萨迪亚·贝尔米、费利斯·盖尔、阿卜杜勒瓦哈卜·哈

尼、克劳德·海勒·鲁阿桑特、延斯·莫德维格、阿娜·拉库、迭戈·罗德里格斯－平松、

塞巴斯蒂安·图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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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申诉人居住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申诉人称，2013 年 1 月 27 日，她回家途中

穿过科尔多瓦火车站时，被四名身着便衣的官员(三男一女)拦下，四人自称是警

察，要求搜查她的包。他们在包里发现一个别人的钱包，于是开始打她，说她刚

才在舞厅偷了东西，问她东西放在哪里。这时，警察给她戴上手铐，没有告诉她

逮捕原因，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推向车门框，然后把她推上车。车驶向 Lonja 警

察局途中，警察反复踩刹车，令申诉人的头撞向隔板，每次撞上警察就大笑。到

警察局后，女警官命令申诉人脱去衣服并拿走了她的钱。半小时后，她被告知可

以离开了。 

2.2 申诉人非常痛苦，因此请求警察让医生给她诊治，但请求无效。申诉人在警

察局门口叫了救护车。在医院，她被诊断鼻部骨折，需要手术。手术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进行。她的一只手腕也有瘀伤。 

2.3 2013 年 1 月 28 日，申诉人在科尔多瓦第一调查法院对这四名警官提起指

控，称四人对她施以酷刑，并且在她请求医疗援助时未履行关照的职责。法院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开始进行调查，采录了申诉人的声明并收集了其他证据。2014

年 1 月 29 日，申诉人的主治医生称，接诊时，申诉人鼻骨骨折，未伴有出血。

2014 年 1 月 31 日，法院结案。法院于 2014 年 5 月 22 日答复申诉人的复议申请

时表示，鉴于证人陈述相互矛盾，法院认为“警察关于事件经过的说法比[申诉

人]的更可信”。 

2.4 2014 年 7 月 10 日，科尔多瓦省高等法院第三庭在上诉中维持了调查法院的

裁决，理由是，法院不怀疑申诉人鼻部骨折，但目击当晚事件的其他警官所作陈

述，加之安全摄像头静态图显示申诉人进入和离开警察局时无明显伤痕，足以驳

回申诉。申诉人提交了一份申请，要求撤销与该裁决有关的诉讼程序；2014 年 9

月 5 日，省高等法院作出了与原判一致的裁决。 

2.5 2015 年 3 月 16 日，宪法法院驳回了申诉人的宪法保护申请，认为显然无任

何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因此无理由寻求保护。 

  申诉 

3.1 申诉人称，缔约国侵犯了她根据《公约》第 1、第 12、第 13 和第 16 条享有

的权利。首先，她认为自己受到的待遇构成酷刑，或至少是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她称，自己是在被捕期间受伤的，因为她在被捕前没有任何伤处，

救护车是在警察局门口接到她的。根据各国际机构的调查结果，无法推定受伤是

申诉人或其反抗举动所致；1 反之，当局负有举证责任，必须提供合理且令人信

服的解释。2 申诉人称，由于这些事件造成的心理伤害，她不得不服药，2013 年

6 月 10 日的一份由安达卢西亚卫生局两名精神科医生签署的报告证实了这一

点。 

  

 1 申诉人援引 Achabal putas 诉西班牙案(CCPR/C/107/D/1945/2010)。 

 2 申诉人援引欧洲人权法院 Salman 诉土耳其案(第 21986/93 号申诉)，大法庭 2000 年 6 月 27 日

的判决，第 10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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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二，申诉人声称，她被捕时没有获知她的权利，拘押期间没有得到法律或

医疗援助。她还称，自己获释时财物被没收，无没收凭据。不提供医疗服务有悖

提供援助的职责，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她受伤的情况被记录在案，尤其是为了给她

造成痛苦。3 

3.3 最后，申诉人称，她被剥夺了完整和公正的司法程序。仅仅由于被告否认，

审判尚未开始她的申诉即被驳回。调查显示，她鼻部骨折，客观地考虑，这必定

是在她被拘押期间造成的，这段时间里她无法得到医疗护理。申诉人提请注意西

班牙的普遍状况，称缔约国一贯否认虐待和酷刑的做法。4 

3.4 申诉人请委员会要求缔约国：(a) 彻底调查她遭受的酷刑和虐待，针对这种

待遇的责任人采取适当行动；(b) 确保她因所受伤害得到全面的适足赔偿。 

  缔约国对可否受理与案情的意见 

4.1 2017 年 12 月 21 日，缔约国就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提交了意见。缔约国的

结论是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来文显然没有根据并滥用委员会的程序(《议事规

则》第 113 条(b)项)；来文有悖《公约》规定(第 113 条(c)项)；国内补救办法尚

未用尽(第 113 条(e)项)。 

4.2 关于申诉人被捕时未获知她的权利，缔约国称：(a) 由于逮捕原因是据称的

偷窃行为，该事项在《公约》属事范围之外，属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范围；(b) 无论是在所称伤害的诉讼中，还是在申诉人因偷窃接受调查的平行

诉讼中，均未向国内法院提出这类问题，因此国内补救办法尚未用尽。 

4.3 缔约国在答复申诉人关于完整、公平和公正的司法程序缺失的申诉时强调，

申诉人提出指控后启动了刑事诉讼，各方要求的所有证据都已出示，她得以向更

高级别的司法机关提出上诉，裁决并非不合理，没有理由认为主持诉讼的法官持

有偏见。缔约国特别强调，申诉人也提到的那份医生的证人声明称，虽然申诉人

并无出血，但确有鼻骨骨折引起的明显肿胀，肿胀“对身为医生的[他]和其他任

何人来说都很明显”。此外，申诉人称，她受伤的原因是被警察逮捕时受到击

打、撞在车门上以及撞到车内隔板时受到冲击，也就是说，她到达警察局时脸部

应已遭受这些冲击。然而，申诉人进出警察局时拍摄到的图像中，她并无受伤的

迹象。5 

4.4 对于构成酷刑或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申诉，缔约国认为，省高等法院的

两项裁决连同医疗报告和安全摄像头静态图一并解读，表明申诉人的指控佐证不

足。 

  

 3 申诉人援引《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武器的基本原则》。 

 4 申诉人援引“防止和报告酷刑协调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其中指出，十年中，据报告有 7582

人成为酷刑受害者，而 2009 年至 2012 年期间，被指控犯下酷刑、攻击和/或虐待行为的 4361

名官员中，只有 29 人定罪。申诉人还援引大赦国际 2015 年提交委员会的一份关于西班牙的

报告，报告称，即便有医疗资料和其他可信证据，司法投诉仍因缺乏证据而被驳回，警察不

采取行动防止或报告同事的虐待行为，而是往往串通一气彼此维护，从而掩盖了非法行为。 

 5 对此，缔约国援引了省高等法院的两项裁决，这两项裁决称，医生对申诉人声称受到的伤害

也有所描述，但警察局安全摄像头的静态图中完全没有这种伤害的迹象，二者完全不符，因

此无法认为申诉人的陈述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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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人的评论 

5.1 申诉人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答复了缔约国对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评论。首

先，她认为，缔约国没有给出解释或理由，说明为何她被捕时并未受伤而获释时

有伤，也没有说明此事是否得到了调查。申诉人指出，她受伤当天开具的医疗报

告由缔约国自己提交，其中写明“中度肿胀，无移位”。一年后，同一位医生在

证词中表示，鼻部肿胀明显。然而，似乎有理由对事发当天开具的报告给予更多

重视。如果检查时为中度肿胀，在警察局时肿胀可能不太明显。无论如何，是缔

约国未能对伤害成因作出合理解释。6 

5.2 其次，缔约国没有澄清为何警方未对事件启动调查，即便申诉人已经告知警

方她受到了攻击，以及为何申诉人未被送往医疗机构。据一名未参与逮捕申诉

人、但她被拘押期间身在警察局的警官陈述，他问申诉人是谁打了她，并告知她

应采取哪些步骤提出申诉。然而，尽管申诉人当时已指称施行虐待的是他所在警

队的警员，又发生了她在警察局门口被救护车接走的怪事，7 警方却没有开展调

查，因此警方未履行关照的职责。8 

5.3 第三，缔约国未解释申诉人的陈述和现有伤害为何不能作为开展完整司法程

序、包括审判的理由。最后，申诉人再次指出，缔约国认为酷刑问题无关紧要，

因为它不接受欧洲委员会和联合国的建议，也不承认存在结构性问题。9 

  缔约国对申诉人评论的意见 

6.1 2019 年 8 月 5 日，缔约国在答复申诉人的评论时强调，申诉人提出指控

后，确实启动了刑事诉讼，并已提供了她所要求的证据。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

明被指控的警官犯罪，于是案件结案。缔约国再次强调，申诉人接受讯问的警察

局的安全摄像头拍摄的静态图没有显示她所称遭受之暴力的迹象。同时缔约国再

次指出，卫生部门的报告显示，申诉人“一身酒气”。缔约国补充道，一位当时

身在申诉人据称偷盗钱包的舞厅的人员的声明显示，申诉人说，“我知道怎样拿

到伤害报告，那样你们就麻烦了。” 

6.2 缔约国再次要求认定来文不可受理，或者根据案情驳回来文。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第

22 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

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6 申诉人再次指出，当事人在拘押中受到伤害时，举证责任倒置。 

 7 申诉人初次来文所附这位警官的完整证词显示，他承认申诉人在离开警察局时“曾请求救护

车援助”。 

 8 申诉人援引 Blanco Abad 诉西班牙案(CAT/C/20/D/59/1996)第 8.6 段，其中称，国家展开调查无

需正式投诉。 

 9 申诉人援引 CAT/C/ESP/CO/6/Add.1 号文件第 35 段(缔约国认为，公众高度尊重执法机构的工

作，“与之相应的是，警察行为违规率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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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逮捕时未告知申诉人有何权利的问题超出了

《公约》的属事范围，因为此事应依照《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不是本

《公约》审议。但委员会也指出，委员会在关于缔约国执行第 2 条的第 2 号一般

性意见(2008 年)中明确表示，特定基本保障适用于所有被剥夺自由者。这种保障

包括被拘留者有权获知自身权利，以及有权及时获得独立法律援助和独立医疗援

助。10 委员会还指出，委员会以往曾认定，缔约国不遵守此类保证构成对《公

约》第 11 条的违反，警方拘押的情况也是如此。11 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申

诉在这一点上符合《公约》的属事理由，因为委员会只在原则上受当事方的事实

指控的约束，而不受其法律指控的约束。 

7.3 然而，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为她没

有就被捕时未获知自身权利一事向国内法院申诉。在申诉人未提供任何相反资料

的情况下，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b)项宣布，这部分来文不可受

理。 

7.4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还称，存在违反其他保障的情况，例如获得医疗照料

的权利，据称她在拘押期间多次提出这一要求，她已向国内法院提出所称侵犯这

一保障的行为，并在向调查法院提交的复议申请书中提及此事。缔约国并未评论

这一主张，因此委员会认为，国内补救办法已用尽，不存在受理申诉的障碍。 

7.5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称，来文显然没有根据并且滥用委员会的程序，因此

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3 条(b)项，来文不可受

理。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未能证实她根据《公约》第 13 条提出的申诉，并根

据《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认定，这项申诉不可受理。 

7.6 但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提出了《公约》第 1、第 2、第 11、第 12 和第 16 条

之下的实质性问题，对这些问题应就案情进行审查。委员会认定，在受理方面不

存在其他障碍，因此宣布，申诉人根据《公约》第 1、第 2、第 11、第 12 和第

16 条提出的指控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案情。 

  审议案情 

8.1 委员会结合各方提供的所有资料，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审议了本来

文。 

8.2 在审议申诉人提出的指控之前，委员会必须确定她遭受的行为是否构成《公

约》第 1 条含义之内的酷刑行为，或《公约》第 16 条含义之内的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指控称，她被捕时遭到警察殴打，包

括被撞向车门框，并称被带往警察局途中，警察多次让她的脸撞到巡逻车内的隔

板上。委员会还注意到，客观上已确定，申诉人获释后马上在警察局门口被救护

车接走，她的鼻部骨折。虽然在实践中，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与酷刑这两者的界定门槛通常并不明晰，但委员会回顾道，委员会在第 2 号一般

性意见中认定，第 2 条规定的防止酷刑的义务与防止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10 第 13 段。 

 11 Aarrass 诉摩洛哥(CAT/C/52/D/477/2011)，第 10.3 段；E.N.诉布隆迪(CAT/C/56/D/578/2013)，

第 7.6 段；Ntikarahera 诉布隆迪(CAT/C/62/D/493/2012)，第 8.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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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或处罚的义务不可分割并相互依存。12 委员会认为，案件的既定事实至少构

成了《公约》第 16 条含义之内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尽管无法找

到足够证据以确定它们构成第 1 条含义之内的酷刑。因此，委员会将根据《公

约》第 16 条审议来文。 

8.3 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 12 条决定是否有合理理由认为申诉人受到了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如果是，缔约国当局是否履行了及时进行公正调

查的义务。13 

8.4 委员会回顾道，提出存在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表面证据的举证责

任在申诉人，她必须提出有理有据的案件，即提交确凿论据，证明她受到了酷刑

或残忍待遇。14 当申诉人无法就其案件提供详细资料时，例如当申诉人已证明自

己无法获得与其酷刑指控有关的文件或者已被剥夺自由时，则应倒置举证责任，

有关缔约国须调查指控并核实来文所依据的信息。15 鉴于缔约国有义务依据职权

调查任何酷刑或虐待指控，16 国家当局有责任提供信息以证明自己对所受指控不

负有责任，因为不能指望被剥夺自由者有能力收集与其被剥夺自由相关的必要证

据。委员会注意到，根据本案中的事实，特别是申诉人被拘留的事实，足以将申

诉人的举证责任转给当局。委员会认为，鉴于本案的情况，凭缔约国提供的资料

不足以认定申诉人所受伤害并非拘押期间所致。鉴于安全摄像头静态图的质量，

单凭这些图像无法排除申诉人在警察局时鼻部受到某种伤害之可能。此外，缔约

国自己提供的当事人受伤当天出具的体检报告显示，肿胀程度中等，无移位，说

明在安全摄像画面中伤害可能并不明显。应当指出，这份报告与一年后同一位医

生的证词相矛盾，这位医生在证词中表示，鼻部肿胀明显，这降低了缔约国提交

委员会的事实版本之可信度。因此，委员会认为，鉴于申诉人描述的和她在警方

拘押期间遭受的行为，以及她获释后立即请求医疗援助，加之她鼻部骨折，可以

认定，有初步证据表明存在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对此缔约国未予反

驳。 

8.5 关于及时公正地调查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行为，委员会回

顾道，调查本身不足以证明缔约国履行了《公约》第 12 条规定的义务。17 但委

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提出的所有申诉，包括关于酷刑或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指控，均得到了国内法院的彻底审查，诉讼程序中出示了各

方要求的所有证据，并且上级法院对申诉进行了审查，裁决并非不合理，因此没

有理由认为主持诉讼的法官持有偏见。鉴于此，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已履行义

务，对申诉人关于酷刑或残忍待遇的指控进行了及时公正的调查，符合《公约》

第 12 条。 

  

 12 第 3 段。 

 13 Yrusta 和 del Valle Yrusta 诉阿根廷(CAT/C/65/D/778/2016)，第 7.4 段。 

 14 关于参照《公约》第 22 条执行《公约》第 3 条的第 4 号一般性意见(2017)，第 38 段。 

 15 同上。 

 16 Blanco Abad 诉西班牙，第 8.2 段。 

 17 Rakishev 和 Rakishev 诉哈萨克斯坦(CAT/C/61/D/661/2015)，第 8.7 段。Ushenin 诉哈萨克斯坦

(CAT/C/60/D/651/2015)，第 7.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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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最后，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称，她一再提出请求，但仍未得到医疗援助。

委员会认为，这些主张似乎符合那位表示申诉人离开警察局时“请求了救护车协

助”(见脚注 9)的警官的证词。委员会认为，不遵守这一保障是《公约》第 2 条

和第 11 条(见第 7.2 段)范围内的事项。委员会回顾其判例称，某些基本保障必须

适用于所有被剥夺自由者，以防止他们遭受酷刑或残忍待遇，其中包括被拘留者

及时获得独立的法律和医疗援助的权利。18 委员会还回顾了其关于西班牙第六次

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其中表示，“缔约国应保障所有被拘留者有权[…]立即

得到独立的医学检查。”19 委员会补充道，它关切的是，“报告指出，在警方拘

留期间难以得到医生诊治，且法医鉴定的质量和准确性有所不足”，并建议缔约

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所有被拘留者接受全面、公正的医学检查，确保进

行高标准的准确法医鉴定，确保受害者能够获得医疗证明以支持其指控”。20 在

缔约国没有就此提供资料的情况下，委员会认定，提供医疗援助是《公约》第 2

条第 1 款和第 11 条规定的保障之一(第 11 条单独解读并与第 2 条一并解读)，而

缔约国未履行这一义务。21 

9. 鉴于以上情况，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行事，得出结论认为，

现有事实显示，存在违反《公约》以下条款的情况：第 2 条第 1 款，与第 16 条

一并解读；第 11 条，单独解读以及与第 2 条一并解读；第 16 条。 

10. 委员会促请缔约国：(a) 就申诉人遭受的痛苦为她提供全面且适足的补救，

包括物质和精神损害赔偿及康复手段；(b) 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对责任人采取行

政措施，并向警察局的警员作出明确指示，以防日后发生类似罪行。根据其议事

规则第 118 条第 5 款，委员会请缔约国在本决定送交之日起 90 天内向委员会通

报根据上述决定采取的措施。 

 

     

 

  

 18 Aarrass 诉摩洛哥，第 10.3 段；E.N.诉布隆迪，第 7.6 段；Ndarisigaranye 诉布隆迪，第 8.4

段。 

 19 CAT/C/ESP/CO/6, 第 10 段。 

 20 同上，第 19 段。 

 21 另见 Aarrass 诉摩洛哥，第 10.3 段。 


